关于转发州委组织部
《关于做好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党总支：

现将《关于做好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集工作的通知》（州组通〔2012〕17号）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我校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募捐范围是全校教职工党员。

2、党员捐款坚持自愿原则，学生党员视本人经济状况量力而捐。倡议教职工党员同志募捐一天的工资，在职党员原则上募捐100元以上。

3、募捐党费由各党支部收集，由党总支汇总后，统一交缴至学校党委组织部，并将附件2电子表发送组织部邮箱：jdzzb168@163.com.
4、按上级要求，我校9月底前完成初期捐款工作。
附件1：关于做好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捐工作的通知
附件2：吉首大学支部捐款情况登记表

吉首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2年9月20日
附件1：
关于做好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捐工作的

通   知

州组通[2012]17号
各县市委组织部，吉首大学组织部，州直机关工委，湘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州“两新”党工委：

为切实贯彻落实[2012]第6次州委常委会议纪要，根据《中共湘西州委关于全州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实施意见》（州发[2012]3号）和《中共湘西州委办公室、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在基层组织建设年中办好“十件实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州办发[2012]10号）要求，经州委同意，建立湘西州党内帮扶专项基金，现就做好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捐工作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在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关心困难党员，保障弱势党组织和党员权利，扶持爱护基层党员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既是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扩大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提高全体党员素质的重要内容。建立州党内帮扶专项基金是以建立覆盖全州的特困党员救济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加大对我州困难党员的关怀和帮扶力度，让困难党员老有所养、难有所帮，使党内关怀工作逐步由短期向长期、临时型向长效型转变，有效增强困难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和亲近感，激发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热情和信心，引导广大党员在实现全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构建和谐湘西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明确党内帮扶范围及程序

党内帮扶对象主要是基层党组织书记家庭及本人因病致贫群体、离职村党员干部因病致贫群体、下岗再就业党员带头创业带动就业群体、大学生党员村官带头创业群体、农村年老体弱党员群体等五大群体。帮扶基金分为无偿救助资金和贴息贷款资金。

湘西州党内帮扶专项基金的使用程序，实行党员或村干部申请，按党组织隶属关系逐级推荐，经过申请、受理、审核、公示环节，最后由州委组织部审批，确定帮扶对象及金额。

三、明确党内帮扶专项基金募捐范围及方式

募捐范围是全州党员，接受企业、社会团体捐赠。

党员捐款坚持自愿原则，视本人经济状况量力而捐。倡议党员同志募捐一天的工资，在职党员原则上募捐100元以上。企业、社会团体捐赠直接与湘西州党建研究会党内帮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联系。

募捐党费由各党支部收集，逐级上交所属基层党委，然后由县市委组织部、州直工委组织部、湘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州“两新”党工委、吉首大学组织部分别汇总后，统一缴入湘西州党内帮扶专项基金账户。接收捐款时向捐款方出具统一的捐款收据。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建立党内帮扶基金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并认真落实帮扶政策。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参加党内募捐、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活动，带头捐款，作好表率。
（二）广泛进行宣传。各级党组织要通过报纸、电视、网络、标语、传单等形式向广大党员广泛宣传建立党内帮扶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党内帮扶基金对困难党员实施帮扶是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的具体行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帮扶困难党员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三）精心组织募捐。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党员开展好募捐工作，要安排专人负责，做到及时接收、及时登记、及时缴汇，确保台账清晰，专账管理，做好凭证收据的管理和存档工作。

（四）加大监督力度。州委组织部对补助对象不定期进行跟踪督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基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州纪委、审计、财政等部门定期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每年年底在一定范围内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通报，确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公开、透明。

（五）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各级党组织要进行认真摸底，建立本地贫困党员信息库，同时配备专人进行更新和维护。填写受帮扶对象审批表时，应按照统一格式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对提供不实证明的党组织及负责人，按照“谁出证谁负责”的原则，根据党内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对挪用、贪污、侵占帮扶基金，或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帮扶基金的组织和个人，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六）明确相关事项。按州委要求，确定6月份为党内帮扶基金捐款月，7月1日前完成初期捐款。捐款完成后，由各县市委组织部、州直工委组织部、湘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州“两新”党工委、吉首大学组织部将款项集中交至湘西州党建研究会党内帮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捐款在500元以上的，需注明捐款人姓名、单位及职务，州委组织部将统一发放党费收据，以作纪念）。

注：党内帮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设州委组织部，电话8222611，账户名：湘西自治州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账号：1915010309200017278，开户银行：工行吉首人民路支行，汇款时请在备注栏中填写“转州党内帮扶专项基金”。      

中共湘西州委组织部         湘西自治州党的建设研究会

附件2：

吉首大学               支部捐款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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